國立臺灣文學館場地借用管理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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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使國際會議廳、演講廳、第一會議室、第二會議室、多媒體教室、文學體驗室等場地能有效管理及使用，並維護其設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館場地設備之使用，以館內各項活動為主，館外如政府機關、學校或依法設立社團法人，需要借用本館場地者，悉依本要點辦理。

三、館外借用場地，以對台灣文學相關活動為優先，並以不影響本館各項活動及不涉及商業行為為原則。

四、適用活動：

（一）台灣文學教育推廣活動。

（二）台灣文學有關學術活動。

（三）台灣文學有關新書發表會。

（四）其他藝文相關活動。

五、 借用單位應於15日前提出申請(申請表如附件一)，經本館同意後，書面通知。

六、借用單位如因故放棄借用時，應事先告知本館，並不得轉借他人。

七、借用單位借用場地，不得出售門票及展售商品。其活動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館停止其使用權。

（一）違背國家政策或政府法令者。

（二）違背社會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。

（三）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不符，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。

（四）活動有損本館建築物或設備者。

（五）遇颱風、豪雨等災害，經台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者。

（六）其他經本館認為不宜借用者。

八、借用單位使用本館場地應負責通知參與者遵守下列事項：
（一）不得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會議等場地。
（二）不得於建物與場地內吸煙、嚼檳榔、口香糖。
（三）使用完畢後，借用單位應負責將道具、花籃等非本館物品攜離本館,垃圾必須按本館垃圾之分類處理。
九、活動入場人數，不得超出場地座位容量，並請派員於入口處督導。

十、 借用單位如需於本館內張貼海報、宣傳品，應在本館指定地點設置，不得擅行張貼。張貼時請採用紙膠帶，或其他容易復原之膠帶、油漆牆壁絕對禁止張貼。活動結束時恢復原狀。
十一、所借用器材、設備等，如有損壞者，應由借用單位負責照價賠償。使用前即已發現瑕疵或損毀者，應立即告知本館管理單位予以處理；若未告知而使損害發生或擴大者，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。

十二、活動時須自行準備電腦器材物品與測試，並經本館同意，方能安裝佈置。活動結束，需依時限將各項佈置物品、器材運離，本館不負保管責任，否則視同廢棄物運除，且酌予要求清運費用。

十三、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國立臺灣文學館場地使用申請表（館內外人員）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一、申請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二、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三、活動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

四、使用時間：□上午0900~1200  □下午1400~1700  □晚間1800~2100

五、使用地點：□B1F國際會議廳（約133人） □1F演講廳（約350人）

               □1F多媒體教室（約43人）  □2F文學第一會議室（約60人）

                □2F文學第二會議室           □2F文學第三會議室

□1F文資第二會議室（共用）   □2F文資第三會議室（共用）
六、活動內容概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七、聲明事項：

本申請人（單位或團體名稱）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場地期間，願遵守國立臺灣文學館場地使用管理之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特此聲明

八、活動結束後之維護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負責人、申請人或代表人）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傳    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地  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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